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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66 证券简称：法兰泰克 公告编号：2024-041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兰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3598 法兰转债 可转债转股复牌 2024/6/6 2024/6/7

● 修正前转股价格：7.68元/股

● 修正后转股价格：7.45元/股

● 法兰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4年6月7日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2024年5月17日，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公司以2023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总

股本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3元（含税）。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的，公司拟以股权登记日实际登记在册的总股本为基数，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6月6日， 具体实施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根据《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可转

债募集说明书” ）规定，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

出现公司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的情况时，将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公司本次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实施后，“法兰转债”转股价格将进行调整，本次调整符合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与调整结果

根据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因公司2023年度派送现金红利，“法兰转债” 转股价格将按

下述公式进行调整：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 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 P0一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

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综上，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为：P1=7.68-0.23=7.45元/股。“法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7.68元/股

调整为7.4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7日起生效。

“法兰转债”于2024年5月30日至2024年6月6日期间停止转股，2024年6月7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3966 证券简称：法兰泰克 公告编号：2024-040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3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6 － 2024/6/7 2024/6/7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17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60,111,65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3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82,825,680.65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6 － 2024/6/7 2024/6/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金红萍、陶峰华、上海志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三名股东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

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

有关规定：

对于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持

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

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3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对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

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对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前款

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070元。

（2）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

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070元。

（3）对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

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070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

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3元。

五、相关价格和比例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后，根据《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公司可转债（证券简称：法兰转债；证券代码：113598）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人

民币7.68元/股调整为7.4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将于2024年6月7日（除权除息日）生效。 调整信息详

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法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41）。

六、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问题如有疑问，请按照如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2-82072066

特此公告。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0248� �证券简称：陕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4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4年5月30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董事杨海生、高建成、独立董事赵嵩正、杨为乔、郭世辉、徐焕章现场出

席会议，董事长陈琦因工作原因书面委托董事杨海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5

月24日以书面和其他电子方式发出。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及《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监事、董

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公司7名董事均参与了投票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杨海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总经

理、副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赵春辉、雷铭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

总经理、副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0248� � � � � � � � �证券简称：陕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5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5月30日，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陕西建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董事会同意聘任杨海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赵春辉、雷铭为公

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31日

附件：杨海生、赵春辉、雷铭简历

简历：

杨海生，男，1971年10月出生，硕士，正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陕西建工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陕西华山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务。

赵春辉，男，1980年2月出生，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曾任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董事，陕西建工第六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董事。

雷铭，男，1980年3月出生，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陕西建工第十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曾任陕西建工第十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董事。

证券代码：600248� � �证券简称：陕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6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北大街199号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02,808,85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713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董事长陈琦因工作

原因未能出席，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杨海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长陈琦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苏健现场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2,205,752 99.9776 562,200 0.0208 40,900 0.001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2,205,752 99.9776 562,200 0.0208 40,900 0.001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2,205,752 99.9776 562,200 0.0208 40,900 0.001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2,205,752 99.9776 562,200 0.0208 40,900 0.001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2,205,752 99.9776 562,200 0.0208 40,900 0.001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2,265,652 99.9799 543,200 0.020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2,205,752 99.9776 603,100 0.0224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2,153,452 99.9757 655,400 0.0243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2,153,452 99.9757 655,400 0.0243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2,153,452 99.9757 655,400 0.0243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1,933,327 99.5976 10,875,525 0.4024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与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130,537 99.6681 603,100 0.3319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与延长集团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8,707,040 99.9762 603,100 0.0238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授权申请债务融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2,246,652 99.9791 562,200 0.0209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授权新增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1,595,527 99.5851 11,213,325 0.4149 0 0.0000

1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授权对外投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1,985,627 99.5995 10,823,225 0.4005 0 0.0000

1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4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2,205,752 99.9776 603,100 0.0224 0 0.0000

18、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续保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2,205,752 99.9776 603,100 0.0224 0 0.0000

19、议案名称：关于陕建五建集团向西安高科集团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1,815,652 99.9632 993,200 0.0368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2,498,774,92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63,498,7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39,992,017 98.6599 543,200 1.3401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8,883,235 98.8989 98,900 1.1011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31,108,782 98.5918 444,300 1.4082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203,490,729 99.7337 543,200 0.2663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2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议案

203,430,829 99.7044 603,100 0.2956 0 0.0000

8 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薪酬的议案 203,378,529 99.6787 655,400 0.3213 0 0.0000

9 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薪酬的议案 203,378,529 99.6787 655,400 0.3213 0 0.0000

10

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203,378,529 99.6787 655,400 0.3213 0 0.0000

11

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193,158,404 94.6697 10,875,525 5.3303 0 0.0000

12

关于公司2024年度与控股股东及

其子公司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181,130,537 99.6681 603,100 0.3319 0 0.0000

13

关于公司2024年度与延长集团日

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9,932,117 98.5122 603,100 1.4878 0 0.0000

15

关于公司2024年度授权新增融资

担保额度的议案

192,820,604 94.5041 11,213,325 5.4959 0 0.0000

17

关于公司续聘2024年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203,430,829 99.7044 603,100 0.2956 0 0.0000

19

关于陕建五建集团向西安高科集

团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203,040,729 99.5132 993,200 0.4868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共审议19项议案。 其中，议案12、13涉及关联交易，议案12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议案13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闫思雨、胡仕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31日

● 备查文件

1.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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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四惠东四惠大厦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8,712,7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38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成湘均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陈永倬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部分董事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712,70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成湘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238,711,907 99.9996 是

2.02 选举高兵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38,711,907 99.9996 是

2.03

选举陈永倬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238,711,907 99.9996 是

2.04 选举孙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38,711,907 99.9996 是

3、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许超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38,711,907 99.9996 是

3.02 选举唐朝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38,711,907 99.9996 是

4、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选举黄国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238,711,907 99.9996 是

4.02 选举马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238,711,907 99.999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聘任2024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15,087,9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1

选举成湘均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87,142 99.9946

2.02

选举高兵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87,142 99.9946

2.03

选举陈永倬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87,142 99.9946

2.04

选举孙凯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87,142 99.9946

3.01

选举许超女士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5,087,142 99.9946

3.02

选举唐朝云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5,087,142 99.9946

4.01

选举黄国伟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监事

15,087,142 99.9946

4.02

选举马林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监事

15,087,142 99.994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非累计投票议案全部表决通过，所有累积投票议案中全部董事、监事

候选人均当选；

2、本次审议的议案中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1、2、3、4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于潇健、黎晓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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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24年

5月30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2024年5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

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会议由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推举

的董事成湘均先生主持。 鉴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限。 本次会议召开

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审议，同意选举成湘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一致。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

战略委员会 成湘均 成湘均、孙凯、陈永倬

审计委员会 许超 许超（独立董事）、唐朝云（独立董事）、成湘均

提名委员会 唐朝云 唐朝云（独立董事）、许超（独立董事）、高兵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唐朝云 唐朝云（独立董事）、许超（独立董事）、高兵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孙凯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高兵先生、吴迪先生、陈永倬先生担任公司副总

经理，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张维聪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陈永倬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陈永倬先生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孙娟霞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一：上述相关人员简历

附件二：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30日

附件一：

相关人员简历

1、成湘均先生

成湘均先生，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历任北京

海沃德科技有限公司开发主管，北京驰讯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移动事业部总经理，北京

卡美星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1年1月加入公司，历任掌中浩阅、掌阅有限总经理、董事，掌阅

科技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

2、高兵先生

高兵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历任青岛海

科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办事处经理，海峡伟业电子通讯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营销经理，创

维移动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区域经理、东北区总监。 2009年6月加入公司，历任掌中浩阅、掌阅有限、掌阅

科技商务总监，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3、陈永倬先生

陈永倬先生，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 历任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北京华录百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投融资负责人。 2021年5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

4、孙凯先生

孙凯先生，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程硕士学位。 历任同

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 （北

京）有限公司资深研发工程师、北京字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飞书人事部门中台技术负责人。2021年9月

加入公司，历任公司首席技术官，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5、许超女士

许超女士，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硕士学位，中国注册会

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历任中国传媒大学财务处内控管理科科长。现任公司独立董事，中国传媒

大学财务处项目管理科科长。

6、唐朝云先生

唐朝云先生，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 历

任上海酷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酷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上海

酷睿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迅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酷宇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监事、上海酷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7、吴迪先生

吴迪先生，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专业硕士。曾任360

公司高级法务经理。 2016年10月加入公司，历任法务总监，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8、张维聪先生

张维聪先生，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交通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

士（EMBA)。 曾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审计师，柯莱特信息系统有限公司财务报告与分析经

理，凤凰新媒体财务报告经理，精硕科技高级财务总监，北京大杰致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 2019

年5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9、孙娟霞女士

孙娟霞女士，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秘助理&证券事务专员，浙江青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2020年6月加入公司证券部工

作，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附件二：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8610）59236288

传真：（8610）59231388-802

电子邮箱：ir@zhangyue.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四惠东四惠大厦二层202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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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24年

5月30日通过书面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于2024年5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

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监事会会议由全体监事一致同意推举的监事黄国

伟先生主持。 鉴于监事会换届选举，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限。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监事会审议，同意选举黄国伟先生（简历见附件）为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

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报备文件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5月30日

附件：

简历

1、黄国伟先生

黄国伟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西安鼎天集团软件工程

师、项目经理，北京海沃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软件工程师、项目经理，首信四通博运科技有限公司高级

软件工程师、项目经理，北京拓普丰联软件有限公司架构师、项目经理。 2009年8月加入公司，历任掌中

浩阅、掌阅有限、掌阅科技架构师、网络安全部经理、研发中心网络安全经理，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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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5月30日，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

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同意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成湘均先生、高兵先生、陈永倬先生、孙凯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许超女士、唐朝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本次股东大会同意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黄国伟先生、马林先生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郭敏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任

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

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和《关于选举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相关人员情况如下：

董事长：成湘均先生

战略委员会成员：成湘均先生（主任委员）、孙凯先生、陈永倬先生

审计委员会成员：许超女士（主任委员）、唐朝云先生、成湘均先生

提名委员会成员：唐朝云先生（主任委员）、许超女士、高兵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唐朝云先生（主任委员）、许超女士、高兵先生

总经理：孙凯先生

副总经理：高兵先生、吴迪先生、陈永倬先生

财务负责人：张维聪先生

董事会秘书：陈永倬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孙娟霞女士

公司已完成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及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聘任工作。 公司对第三

届董事会全体董事、 第三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发展所

做出的贡献表示由衷感谢。

特此公告。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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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6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5 － 2024/6/6 2024/6/6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15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268,438,122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6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22,950,099.52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5 － 2024/6/6 2024/6/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下段所述“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1）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账户B880927272、账户B881954489）；

（2）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账户B880407748）；

（3）香江集团有限公司（账户B880891489）。

以上股东账户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在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待实

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16元。

持股期限（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

的持续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

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每股税后现金红利0.144元。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

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

票（“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0.144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的相关事项。

联系部门：香江控股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34821006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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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赫达转债” 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2810证券简称：山东赫达

2、债券代码：127088债券简称：赫达转债

3、转股价格：17.39元/股

4、转股期限：2024年1月8日至2029年7月2日

5、自2024年4月23日至2024年5月30日，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 若后续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继续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根据

《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预计可能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如后续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

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5月16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099号）核准，山东赫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3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了面值总额6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数量为600.00万张，期限6年。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同意，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60,000.00� 万元可转

债于2023年7月1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赫达转债” ，债券代码“127088” 。

（二）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及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2024年1月8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9年7月2日）止。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赫达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17.40元/股。

根据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回购注销2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413,000股限制性股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于2024年3月6日办理完成

上述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公司总股本由342,112,040股调整为341,699,040股（未考虑

可转债转股的影响）。回购注销完成后，“赫达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7.40元/股调整为17.39元/股，转股

价格调整生效日期为 2024年3月7日。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本次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2）。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一）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

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

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

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自2024年4月23日至2024年5月30日，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17.39元/股的85%，即 14.7815元/股的情形。 若后续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继

续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预计将有可能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若触发

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应于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

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修正或者不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并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若公司后续未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则视为本次不修

正转股价格。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更多“赫达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 请查阅2023年6月2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三十日


